上海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强化社会监督，依法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环办执法〔2020〕8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属于本办法规定范围并经查证属实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核查与奖励。
第三条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全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工作的统一管理、监督指导和奖励资金保障。区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举报奖励的案件调查、事实认定及奖励建议。
第二章 举报与受理
第四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向生态环境部门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一）电话举报：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
（二）网络举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政务公开－政民互动－咨询投诉）；
（三）微信举报：“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公众号；
（四）来信举报：上海市大沽路100号，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收，邮编：200003；
（五）其他途径：生态环境部门公布的其他举报渠道。
第五条 举报奖励范围包括：
（一）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或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二）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的港口、码头、堆场、混凝土搅拌站和露天仓库等场所未采取围挡、遮盖、密闭和其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的；
（三）未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设置应急池，或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等不能通过自流、泵提升等方式进入应急池，造成生态环境重大事故隐患的；
（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报批、审核擅自开工建设，或配套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验收、验收不合格即投入生产使用的；
（五）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或未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
（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无关项目，设置排污口，或存在排放污染物的；
（七）未经生态环境部门许可或备案，非法生产、销售、使用、转让、转移、进口、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
（八）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
（九）转移固体废物出本市贮存、处置未经批准的，或利用未报备案的；
（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雨水排放口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十一）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十二）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十三）在碳排放报告编制过程中篡改、伪造碳排放数据、检测数据，未按照规定统计核算碳排放量等弄虚作假行为的；
（十四）以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或生产、进口、销售为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发动机排放检验数据弄虚作假提供条件的装置、检验设备的；
[bookmark: _GoBack]（十五）第三方机构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提供有关环境服务活动，或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
（十六）其他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
第六条 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给予奖励：
（一）举报内容有明确举报对象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并提供举报人真实身份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二）举报事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属于本市生态环境部门管辖的；
（三）未超出追究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定时效，且同一举报信息未获其他部门奖励的。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人故意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捏造虚假举报材料、敲诈勒索被举报人的；
（二）举报人属于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辅助人员及其近亲属，或者前述人员故意透露线索给举报人的；
（三）举报人属于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
（四）举报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奖励的；
（五）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或证据事先被生态环境部门掌握或被媒体曝光的；
（六）生态环境部门在举报人举报前已经立案或者调查、处理的；
（七）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奖励情形。

第三章 调查、处理与奖励程序
第八条 生态环境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进行核查，依法收集有关证据。对经查实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第九条 举报奖励标准如下：
（一）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经调查认定违法行为或危害后果轻微，生态环境部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给予举报人人民币500元奖励；
（二）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一、二、十六项规定，且生态环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给予举报人人民币1000元奖励；
（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经生态环境部门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人民币2000元奖励；
（四）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四、五、六、七、八、九项规定，且生态环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给予举报人人民币3000元奖励；
（五）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项规定，且生态环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给予举报人人民币5000元奖励；
（六）鼓励企业内部人员举报。内部举报人能够提供在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缴纳或其他材料，证明其与被举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举报时属于被举报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额外给予举报人人民币10000元奖励；
（七）举报线索经生态环境部门查实移送公安机关，且被公安机关立案的，额外给予举报人人民币30000元奖励；
（八）一次性举报所获得的奖励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100000元。
第十条 奖励认定遵循以下规则：
（一）同一违法行为被多人次举报的，按举报时间先后，仅奖励首位举报人。联合举报的，奖金平均分配；
（二）根据举报人意愿，可以对其实施通报表扬、发放荣誉证书等精神奖励；
（三）同一违法行为经查处后，再次发生本办法第五条所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继续举报的，可按规定获得相应奖励。
第十一条 对查证属实并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承办案件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自依法作出相关行政决定或者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告知书后，及时提出奖励建议并报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通过后，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第十二条 举报人应当自收到奖励通知之日起30日内，凭通知、本人身份证件、银行账户信息领取奖金。内部举报人须同时提供劳动合同等材料。
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应当另行提供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件。
举报人逾期未领取，或提供信息不准确，导致其未收到奖金的，视为放弃奖励。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泄露举报人信息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严肃处理。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应当真实客观，并对其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恶意谎报、伪造举报材料骗取、冒领奖励或向被举报单位索要财物，严重扰乱举报奖励工作秩序的，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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